
委托

注册会计师承办外商投资企业验资时，委托人要做好准备工作。委托人如已基本

具备下列条件，可提出验资申请：

（1）出资的现金已存入企业开户银行的存款帐户；

（2）出资的实物已经过评估作价，并对技术、质量和实物数量办理验收交接手

续；

（3）专有技术、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出资有关证件已齐全，并办

理交接手续；

（4）中方财产已办好财产转移申报手续；

（5）如属增加资本或转让资本，已完成法定程序并具备有关证件。委托人提出

验资申请应填具委托书，由委托人签署加盖企业公章，并连同下列附件，一并送

会计师事务所：

a.审批机关签发的批准证书；

b.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c.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企业合同、章程、协议、可行性研究报告；

d.企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有关出资份额、股利分配的决议纪要和变更出资

条款的协议等文件；

e.出资的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证明资料。

受理



会计师事务所收到委托书和附件后在实施查验前要做好以下三点：

（1）应与委托人商定验资项目的性质、目的、范围、要求和双方责任，以及收

费标准、支付方式、日期等，并在委托书内加以明确。如会计师事务所表示承办，

即在委托书内写明受理验资意见并加盖公章，以正本留存，副本退回委托人，同

时按约定日程开展工作。

（2）研究验资的主要依据。对有关验资的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经审批

机关批准的企业合同、章程、协议和董事会决议，以及有关会计报表和其他财务

资料，均需仔细审阅，并填制企业基本情况表。

（3）订立验资工作计划，提出工作进度、方法、人员安排和验资重点等。

检查验证

根据《注册会计师验资规则》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在验资业务中应掌握下列各项：

（1）企业的注册资本各方认缴份额、出资方式、缴付期限等，应以大陆审批机

关的批准证书、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签发的营业执照和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有关规

定的文件进行查验。



（2）投资者认缴的出资，必须是自己所有的现金，以及自己所有并且未设立任

何担保物权的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凡是以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

作价出资的，出资者应当出具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的有效证明。

（3）投资者提供的各项凭证文件，要分别采用核对、审阅、查询、盘点、分析

等方法，确定证件是否有效，计量是否合理，数据是否正确，手续是否完备。

（4）对於会计帐目不健全的企业，注册会计师应要求其及时进行完善和补充。

对没有建立帐目而不能提供应有验证资料的企业，须在查验前提请其建立帐目和

必要的内部管理制。企业不建立帐目和不提供应有的验证资料，注册会计师可拒

绝接受委托。

（5）在验资中如发现投入资本或与投资相关的资产负债会计处理存在差错等问

题要认真填入验资记录，并要求企业於约定时间内对有关帐册凭证进行补充、修

改和调整，再由注册会计师进一步验证核实。

出具验资报告

检查验证工作结束后，注册会计师根据取得的资料证据和验资记录，最后编写验

资报告。其一般要求如下：

（1）验资报告要分别主次，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地编写，并徵求委托人的意

见。如委托人提出的意见是合理的，应当予以接受。如对验资问题，双方不能取

得一致意见，注册会计师应根据需要调整事项的性质和重要程度，确定是否在验

资报告中说明。验资报告经注册会计师签署后直接发送委托人。

（2）注册会计师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拒绝出具验资报告：企业以伪造、变

造以及故意毁灭凭证、帐目、报表、证明文件等手段隐瞒实际情况，弄虚作假，

对验资结论构成影响的；企业对应当进行检查的项目，不提供合作，甚至阻挠检

查的；企业坚持让注册会计师作不实或不当证明的。



（3）经验资后，如企业帐簿中实收资本科目所反映的金额同验资报告不符时，

应进行帐面调整。

（4）验资报告应由企业报送原审批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主管财政机关。

合营企业、合作企业还要根据验资报告填写出资证明书，发给投资者各方。


